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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全林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日前公布，自今年5月1

日起施行。《条例》是我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规，以行政法规

的形式明确了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

具有里程碑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是通过市场机制控

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助

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

政策工具。利用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分

配，将碳减排目标要求直接分解到企

业，能够使企业成为减碳的主体，压实

企业责任。同时，作为一种市场机制，

碳市场允许碳排放配额在不同企业之

间交易，实现碳排放资源在全社会范围

内的高效配置。但是，在标准有缺失、

监管不够严格的情况下，人为操作空间

就会出现。再者，此前碳排放核算方法

存在的漏洞，也会让碳交易利益相关方

钻空子。《条例》重点就相关体制机制、

规范交易活动、保障数据质量、惩处违

法行为等诸多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我

国碳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开启

了我国碳市场法治新局面。

可以说，《条例》是对以往实践经验

的总结提升。《条例》出台前，碳排放权

交易已在多个城市开展先行先试，积累

了一定经验。2011 年 10月，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地启

动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工作。

2017年 12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建设启动。自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以来，运行整体平

稳，年均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51亿

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例超过40%。

截至2023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共纳入2257家发电企业，累计成交量约

4.4亿吨，成交额约249亿元，碳排放权

交易的政策效应初步显现。但同时，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建设方面的

短板日益明显。

排放数据真实是碳排放权交易正

常进行和发挥政策功能的基本前提。

在防范碳排放数据造假方面，《条例》明

确，重点排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对其排放统计核算数

据、年度排放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准

确性负责；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

社会公开其年度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

排放设施、统计核算方法等信息。这些

要求立足于压实责任，倒逼相关单位和

机构对碳排放数据真实性强化管理，提

高碳排放和碳资产管理专业水平，改善

市场交易生态，促进形成合理碳价，更

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控制碳排放的作

用，推动碳排放从强度控制到总量控制

的升级。

碳排放数据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核心，交易管理的关键在于严格执

法。相较于先前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

办法（试行）》，《条例》加大了对数据质

量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有助

于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有效保

障碳排放数据质量。《条例》明确规定重

点排放单位、监管部门、第三方机构等

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只有加强对碳排放

数据质量的监督管理，守住碳市场数据

质量生命线，才能更好地保障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的平稳运行。

《条例》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

质量管理的顶层设计。作为暂行条例，

意味着未来尚有提升完善空间。以法

治体系为根基，实现碳排放数据系统

性、全过程规范和全要素管理，将监管

从末端管控拓展至全过程管理，数据人

工审核模式拓展至大数据智能化监管

新模式，提升数据质量及其管理效率，

才能更好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控制

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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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月27日，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市住

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北京市住房租赁

押金托管和租金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拟明

确将住房租金纳入监管。对于单次收

取超3个月租金的住房租赁企业，需将

超收租金存入第三方专用账户，且租客

可自行查询租金监管账户内金额。

@任冠青：设立第三方专用账户，并

将租金和押金纳入监管，有助于减少违

规挪用、卷款跑路等乱象，确保专款专

用，让人们在租房时更加安心。出台这

一举措也有益于引导租赁企业真正把

精力放在用心提升服务上，而不是想方

设法“赚快钱”，随意将客户资金投入高

风险的金融活动。

@冯海宁：超收租金存入第三方专

用账户、押金通过第三方专用账户托

管，让这两笔涉及租客利益的款项处于

安全状态、被监管状态，可以说是让租

客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此举能有效

防止房屋租赁企业及其员工挪用租金

押金，有利于房屋租赁市场的稳定发

展。有关部门需要在“住有所居”“居有

所安”方面持续补齐短板，通过完善相

关配套政策，健全优化房屋租赁市场制

度，有效提升监管水平。

@新京报：将住房租金纳入监管，无

论是对于数百万租房的“北漂族”的切

身利益保障，还是之于千亿元级的北京

租房市场的健康发展来说，都有着重要

的意义。《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若严格

落实，有望显著减少租金、押金纠纷，有

效预防中介或租赁企业随意侵犯租房

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同时有望推动

租赁企业经营理念的转变，把更多精力

放在提升服务质量上，而不是把重心放

在对“资金池”的投机式“开发”和盲目扩

张上。希望相关政策落地落实、组合发

力，成全更多北漂租房族的“安居梦”。

监控己宅安全监控己宅安全
勿侵他人隐私勿侵他人隐私

■王 琦

“邻居在我家门对面安了个摄像

头。”近日，北京市民俞先生向媒体反映，

隔壁邻居为了避免放在家门口的快递被

偷，在门边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感觉自

己的隐私受到侵犯。经过俞先生多番沟

通，邻居才勉强同意撤下摄像头。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摄像头、

智能门锁等带有摄像功能的设备日益普

及，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然

而，当这些设备被随意安装在自家门口

或门上时，却可能引发一系列隐私权纠

纷。近期，多起因摄像头拍摄到邻居家

门口影像而引发的争议，再次将这一问

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安装摄像头或带有摄像功能的智能

门锁，初衷往往是为了保障家庭安全，防

范不法分子。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

设备的摄像范围很可能覆盖到邻居家门

口，从而引发隐私权纠纷。隐私权是公

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受法律保护。任何

组织或个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不得

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对于家门口等介于

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与彻底的私人空间

之间的“过渡空间”，公民也享有隐私权，

安装监控设施不当，就可能会对他人的

隐私造成侵犯。

安装摄像头等设备时，必须厘清

安全与隐私的边界。首先，设备的使

用者应该事先与邻居进行充分沟通，

取得其明确同意后再进行安装。这既

是对邻居的尊重，也是对自己行为负

责的表现。

其次，设备的安装位置和角度应

该经过精心调整，确保不会侵犯到他

人的隐私。如果设备的摄像范围无法

避免地覆盖到邻居的私人空间，那么

使用者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如调整设

备角度、设置遮挡物等，以减少对邻居

隐私的干扰。

此外，对于已经安装在公共区域或

可能侵犯他人隐私的设备，相关部门和

社区居委会应当加强监督和管理。一旦

发现存在侵权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要

求整改。同时，要加强对居民的宣传教

育，提高隐私保护意识，共同营造一个和

谐、安全的居住环境。

当然，作为设备的制造商和销售商，

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产品

设计和销售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用户

的隐私保护需求，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和解决方案。比如，可以增加设备的隐

私保护功能，允许用户自定义摄像范围、

设置访问权限等；在产品说明书中明确

告知用户如何正确使用设备、避免侵犯

他人隐私等注意事项。

相关部门也需要加强监管，制定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智能设备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行为。对侵犯他人隐私

权的行为，应依法予以惩处，维护公民的

合法权益。

只有在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人隐私的

前提下，我们才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

利和安全感。否则，一旦侵犯了他人的

隐私权，不仅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纷争，还

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我们应该共

同努力，厘清安全与隐私的边界，让科技

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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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新规

长期以来，快递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被签收”或被私

自放入驿站和快递柜的现象

屡见不鲜，令广大用户颇为

无奈。

3月1日起施行的《快递

市场管理办法》规定，未经用

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

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

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

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情节

严重的，将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中新社发 朱慧卿摄


